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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律师讲坛”第四场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演讲 [2005年12月14

日晚，“中国名律师讲坛”第四讲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讲。大

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卫清大律师应邀作专题演讲；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张志铭

点评；《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刘桂明、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

主任吴革律师、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律师、北京

大成律师事务所吕良彪合伙人律师、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秦兵律师、北京东泽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军参加讲坛并致

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

何兵律师主持讲坛。] 前面各位律师、教授们的演讲的确很热

闹：刘主编近乎溺爱的赞美让我深切感受到一位全国十二万

律师打工仔的苦心与爱心；吴革（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

主任）律师今天说的还是关于公益律师的那一套，希望下回

能来点新鲜的玩意（笑声）；年纪轻轻的运生律师（岳成律

师长公子、北京岳成所主任岳运生律师）的谦和让我看到了

未来大律师的风范；过一会我们极善“炒作”的秦兵律师的

发言还很值得期待。而“律师型学者”何兵教授今天又再一

次不厌其烦地给这个社会下着一贴叫做“司法民主化”的、

听着特别诱人但天知道管不管用、会不会有太大副作用的药

方。这给我的基本感觉就是：屁股决定大脑。（笑）屁股后

面是什么呢？屁股后面是不同的位置，是不同的价值观与不

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声音共同构成了今夜旋律的美妙吧，



正如法院的判决也总是由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声音进行博弈

、进行战斗最终达成妥协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规律，也是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无奈的现实----八年的法官生涯特别是

担任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中国

目前法官决策（抑或法院决策）机制中存在着太多非理性的

因素，这给律师执业带来太多的困惑与无奈，以至于广大律

师甚而至于钱大律师也不愿意甚至害怕打官司而热衷于非诉

讼业务。但诉讼恰恰正是律师的最为基本的职能所在,这不能

不说是一种悲哀。 张教授在点评中振聋发聩道出了一个真理

：力的平衡、理的凸现。毫无疑问，只有诉讼各方当事人力

量相当时，法律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这种“角力”，在

具体个案的微观层面上，表现为钱律师刚刚所提到的“你找

关系，我找比你更硬的关系”，找来找去怎么办呢？何兵教

授告诉我们说：最后大家就找“女秘书”吧，因为她管着领

导。（笑）这种博弈在社会的宏观层面上，则表现为法治与

人治的斗争、表现为法律与权力的斗争。只有我们每一个法

律人、非法律人共同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使我们的

法官真正能依法科学独立地决策，我们的律师也才有可能更

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我们的公民权利才

有可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钱律师的演讲让我深受启发，

我想用九个字来总结和概括我关于律师策略乃至律师职业的

收获与感受，诉讼中律师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说什么"？"

怎么说"？"你是谁"？律师"说"的目的在于说服法官，帮助法

官形成有利于本方当事人的内心确信；律师说的目的在于说

服法院，使法院判决最大可能地吸收律师意见。不同的律师

的说服能力显然大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三点： 第一．律师



“说什么”至关重要。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言之有利、言之有责。钱律师在给我们分析的四川“天一大

厦”案件中，一、二审律师对于争议的法律关系究竟是物权

还是债权、双方的权利义务究竟是借贷还是合作建房等关键

问题的不同把握，导致了一、二审诉讼结果的截然不同，也

成就了钱卫清律师反败为胜的傲人业绩。 律师要“说”好，

必须对案件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这就要求律师不应该是一个

“单向度”的人，而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人。律师要把

自己的理由说清楚说透彻，同时要能有换位思考的意识和能

力，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对对方的理由与“武器”要有

一个理解与掌握；律师更要努力设身处地地替法官考虑。中

国的法院追求的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

一，说白了就是案子判了后要努力上使领导满意，下使当事

人能接受，而且又符合法律的要求，做了最“安全”、最低

成本地解决社会纠纷，同时避免各方因对判决的不满迁怒己

身。律师说什么要努力与法官达到和谐。毕竟，律师最首要

的价值选择是说服法官，打赢官司；如果无法说服法官，就

退而求其次，努力说服你的当事人，使当事人觉得请了你物

有所值，甚至产生一种共同奋斗的悲壮与认同；如果连当事

人也说服不了，那就试图说服旁听的媒体与群众，也许会给

律师带来其他的收获。 第二，律师“怎么说”大有学问： 钱

卫清律师在演示天一案件法律关系时画了一张图，清晰地表

明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钱律师正是用这种直观明了的方

式，将复杂的法律关系生动形象、一目了然地展示在最高院

法官面前，从而很快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我们的法官，也赢

得了诉讼。这对律师表达方式的多元化、科学化是一个很好



的尝试，很值得同学们借鉴。 我本人在做法律文件时，总是

习惯于也总是习惯于要求我的助理给法官的基本诉状、答辩

状等法律文书不要超过三张纸------我做过八年法官，深知法

官和领导一样，耐心都是有限度的------要尽可能在排版很清

晰的两三张纸里，把案件的基本脉络阐释清楚，帮助法官对

案件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然后再用一个补充的答辩或代理意

见，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证据和法律分析。这样让法官

既能很清楚、很轻松地掌握案件总体情况，又能在需要时可

以从你提供的法律文书中寻找所需要的素材。所以，良好的

甚至力求杰出的书面表达能力是每一个律师必须努力具备的

素质。 钱律师在演讲是举例说明了过于情感化的语言在法律

文书是多么不适宜，所举的事例中那个律师在纸面上说些不

知所云的东西显然是不合适甚至是愚蠢的。但这并不可一概

而论：在有很多旁听群众的审判庭上，律师华美的语言是可

以起到很好效果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何兵律师在刘燕文诉北

大案中的代理词堪称难得一见的美文；如果同样是这篇代理

词，在只有一个法官两个律师的情况下去念，就显得可笑了

。所以，律师的语言应用因时、因势而异，需要律师善于把

握与调整。 钱卫清律师虽然很善于表达，但却一向习惯于惜

言如金。人们总以为律师应该是能言善辩的，其实不然。我

以为律师的能言善辩有以下几个层次： 一要“能说得出来”

：是说律师要敢于把心中所想说出来，要敢于面对权势，把

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意见表达出来，不能因为私心，因为畏惧

权势不敢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不敢善尽自己应尽的职责。

否则也就不配做一名律师了。 二要“能说得清楚”；能说清

楚的前提是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证据、法理及法律依据有一



个准确、清晰、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用准确、简洁的语

言（最好是法言法语）明明白白的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让

别人能够听的清、听的懂、听的明白。这是对律师职业素质

的基本要求。 三要“能说得精彩”：律师要善于驾驭和运用

语言，要能做到语出惊人，妙语连珠，让人欣赏，令人折服

，使人印象深刻。精彩的语言往往最能展示律师的职业能力

与风采，迅速给法官、当事人、媒体留下深刻印象。“说得

精彩”是一名律师举止、修养、能力等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

，也是律师开始成为“武林高手”的削金断玉的“宝刀”，

具有极高的“杀伤力”与“战斗力”。然而刀剑锋利是一柄

双刃剑，操作不当伤己亦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

能说”往往是一个中性偏贬义的字眼；而律师无论对于权力

掌握者还是当事人，往往都处于一种“低位”。常识告诉我

们，处于“高位”者本能地不喜欢听到“低位”者过多的言

论，即使是精彩的言论，有时也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甚

至适得其反。 四要“能说得得体”：律师的智慧要求律师懂

得如何说服他人，懂得对于不同对象表达的方式与分寸，懂

得在不同场合表达的尺度与态度，使人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接

受自己的观点。同时，律师应该谙熟权力的运行的显规则与

潜规则，法官同意你的意见时你要努力为他扫平障碍，法官

不同意你的合理主张时你要知道如何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

能说不如会说，说得“精彩”不如说得“得体”。这种“得

体”体现着律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智慧，如杨过之

“重剑无锋”却所向披靡。 律师“能说会道”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不说”：优秀的律师同时也总是具备相当社会影响

力的律师，这种有社会声望与影响力的律师的出现本身，即



让信息受众心中产生一种重视甚至期待，很容易注意倾听这

样的律师的意见。此时，律师通过证据的展示，通过法条的

规定，通过法理的阐释，无须多语，即可使受众在其引导下

自然而然地形成律师所希望他们形成这“内心确信”。而且

因为这种确信不是律师“说服”的，而是自己内心一步步主

动形成的，所以更具说服力。“无言”的境界，正如内功深

厚的高手，寓大道于无行，中正纯和而不戾，从心所欲而不

逾矩，拈花飞叶，莫非利器，以其修养气势令人折服，甚至

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三，“你是谁”说的是律师要认清自己

的价值与社会角色，调整自己良好的心态；说的是律师要不

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人物”。 

钱卫清律师的演讲首先让我深切感受到作为一个律师的价值

：“天一保卫战”中，我们看到了律师谋略的价值，感受到

律师运筹帷幄的尊严。我自己从律师到法官，又从法官辞职

回到律师队伍，就是希望更自由、更独立、更有价值与尊严

地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 在中国当今权力主导型的社会

，律师处于一种“政治上边缘化、经济上软弱化、道德上庸

俗化”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要善于自我调适，

正确认识，尤其是对于律师的忍耐，无论是面对法官、面对

政府官员还是当事人，律师的忍耐是一种力度与智慧而不是

一种屈辱，法庭中法官对律师的呼来唤去除却法官或律师个

人修养的因素外，更多的是一种职业分工的特色。 “你是谁

”更重要的是说律师的“份量”与“能量”。律师不享有任

何权力，律师的执业权利只是一种请求权，钱律师还形象地

以“求情权”来表示律师执业的无奈。律师的“你是谁”来

自律师的品牌，源自律师的社会影响力。律师打造自身品牌



提升社会影响力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法律的方式：

即律师通过为公众所关注或对法治进程有特殊意义“影响性

诉讼”的代理，或是通过其他有影响的非诉讼法律业务，影

响社会并为公众所知，如刘涌案与田文昌等等； 其二，政治

的方式：即律师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是参

与国家的立法及宏观决策，从而影响社会并为公众所知，如

秦兵律师的试图成为人大代表； 其三，文化的方式：律师同

时理应是这个社会公共的、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理应

通过电视、电台、报刊及网络等各种媒体，发出自己作为一

个法律人应有的声音，倡导一种法治的理念，对社会事务进

行一种理性的评判。如钱卫清律师的多本专著奠定了他的专

业地位与影响力，再比如在座的何兵教授，我刚来北京的时

候是崇拜得不得了的，因为那时他就已经是网络领袖，坐拥

大批粉丝呢。 桂明主编倡导我们都要努力养成一种“非功利

性爱好”，一如钱卫清律师的书法。我想说的是功利与非功

利总是相对的，也是可以相互转让化的。在座的几位律师都

有着非功利的甚至公益性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无一例外地都

最终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如钱律师的书法与写作

、吴革律师的公益性律师事业、岳运生律师长期在央视的“

为您服务”以及秦兵律师大名鼎鼎的二百零四条等等。 我们

今天更多地是探讨制度、规则层面的东西。其实制度与规则

的基础，在于现实社会的文化与传统，而文化与传统的后面

则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与一种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我想

起了犹太教的经书中的一句话：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

我们所能够改变的东西，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忍受我们所不能

够改变的事物，同时要有足够的智慧区分前二者。中国律师



，是一个需要足够勇气与激情的行业，是一个需要足够耐心

与智慧的事业。律师职业是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尊严与价

值的事业，也是一项充满挑战、风险甚至血泪的艰难事业。

我们只有清醒而客观甚至是冷酷地看清一个行来，才可能更

好地在这个行业内真正有所作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